
1 
 

112年雲世代小微企業數位轉型創新服務計畫 

全國大專校院【島遊去哪玩】遊程影片徵選報名簡章 

一、 辦理目的 

為推動臺灣在地的美食、文化與特色產業，並推廣「城鄉島遊」網站上規

畫之特色遊程，本影片徵選活動將募集喜愛用 Vlog 紀錄自己旅遊日常的青年

學子，用活力去感受臺灣的溫度，用創意去呈現臺灣的美好。 

二、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執行單位：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 

三、 參賽資格 

(一) 對旅遊體驗及影像記錄有興趣的全國大專校院在學學生。(含應屆畢業生) 

(二) 以個人或團體報名均可，團體報名上限為 4 人。每人限報名參加 1 組別，

不可重複報名並皆符合第(一)項條件，需有一位成員作為主要聯絡人，歡

迎跨校組團。 

(三) 現居於臺灣。 

 

四、 參賽組別 

競賽分為短片組及長片組，每人限報名參加 1組別。 

五、  

(一) 短片組：片長至少 3 分鐘以內。 

長片組：10~20 分鐘以內。 

(一) 影片格式：1920x1080 以上，需可支援上傳至 YouTube。 

(二) 作品須為原創作品，不可抄襲、臨摹他人著作，以及妨礙他人著作權或侵

害第三人智慧財產權之情事。 

(三)  影片拍攝主題及內容請參考「附件六、遊程路線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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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影片畫面須呈現數位護照集點的過程，詳細操作辦法請見「影片_數位護

照教學」以及「數位護照集點操作手冊」 

                     可掃此 QRcode參考 

(五)  影片繳件期限為 112 年 9月 15日（五）下午 5時，請上傳並提供雲端載

點。 

六、 申請方式 

(一) 報名文件收件時間：即日起至 112年 7 月 21日（五）下午 5時止，逾期

不受理。 

(二) 申請方式： 

1. 電子郵件收件，請於收件時間前，下載並填妥「附件一_報名表」、

「附件二_計劃書格式」、「附件三_個人資料授權同意書」以及「附

件四_著作權聲明書」，並 E-mail 至 cloudsme@nasme.org.tw 

2. 郵件主旨：【島遊去哪玩 Vlog 影片徵選_報名者姓名】，計畫執行單位

將於收到報名資料兩天內，以 E-mail回覆並致電確認。 

(三) 影片繳件期限為 112 年 9月 15日（五）下午 5時，請上傳並提供雲端載

點。 

(四) 聯絡窗口：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 創發中心 

聯絡人：（02）2366-0812  分機 438 翟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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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作業時程及相關事項 

作業項目 期限 作業說明 

（一） 申請及資格 

審查作業 
7月 

1. 招生廣宣作業。 

2. 公告日起受理申請至 7月 21日（五）下午

5時止，以 Email 收件時間為憑，逾期恕不

受理。 

3. 資格審查：執行單位審查參賽團隊應附文

件是否齊備。申請文件如有欠缺或不符規

定者，經致電與 Email 通知後於 3 日內補

正，逾期未完成補正者即視為資格不符。 

（二）進度回報 8月 

1. 影片詳細分鏡腳本及拍攝詳細日程最晚須

於 8 月 4 日(五)下午 5 時前提供最終確認

版本。 

2. 所有拍攝需於 8 月 18日(五)前拍攝完畢，

並於拍攝日程結束後 3 日內回傳拍攝期間

工作照。 

（三）影片上架與推廣 9月 

1. 影片收件截止 : 9月 15日(五)下午 5時 

2. 依據各組繳件順序，排定各影片上架之日

期，預計上架日程為 10月份。 

3. 依據影片上架日程，在兩週內推廣影片曝

光並統計成效，做為評選比賽之評分項目

之一。 

(Ex. 10/1 12:00發布，則計算至 10/15 12:00) 

（四）評選及成果展示 10 月 

1. 將於所有參加影片上傳完畢，並皆完成兩

週的推廣曝光後，邀請評審團隊進行評選。 

2. 成果展示：112 年 10 月 31 日（二），地

點另行通知。 

八、 獎勵辦法及費用補助 

(一)  上架影片獎勵： 

    作品提交後，主辦單位確認影片內容符合條件，並上傳至主辦單位之

計畫 YouTube 頻道，並經審核通過後，即可獲得獎勵金一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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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額外獎勵： 

     所有參加之作品，本單位會邀請評審委員進行評選，並於 112 年 10

月 31日(二)進行成果展示，詳細評審及獎勵方式請見以下: 

1. 評審方式: 

① 專業評分(60%): 

由主辦單位於收件截止日後籌組評審委員會辦理評選，評審委員由主辦

單位聘任視覺藝術或影視相關領域人士擔任。 

評分 

項目 
說明 

評分 

比例 

主題性 
內容緊扣「城鄉島遊」的遊程路線與店家景點，充份掌握拍攝

主題，並兼具創意性與流暢度，節奏明快、協調。 
40% 

實用性 
內容能提供閱聽者正確且實用的資訊，啟發閱聽者探究「城鄉

島遊」網站的功能與遊程的體驗。 
10% 

技術性 
運鏡、剪輯、配音及後製等攝影技術運用，能細膩處理畫面及

主題素材。 
10% 

 

② 觀眾人氣評分(40%): 

作品提交後，經主辦單位審核，確認影片內容符合條件，並上傳至主辦

單位之計畫 YouTube頻道，後續兩週內，會將參賽者自行推廣自己作品

的成效，列入評分條件。  

評分 

項目 
說明 

評分 

比例 

觀眾 

人氣度 

內容與表達方式抓住觀眾喜好，能吸引閱聽者的目光，依據影

片上架後兩週內的瀏覽次數以及按讚數為參考標準。 

(Ex. 10/1 12:00 發布，則計算至 10/15 12:00) 

40% 

2. 公佈方式： 

入選名單於評審完畢後，公佈於城鄉島遊網站；另安排於公開場合展示。 

3.  名額及獎勵方式 : 

特優一名，獎金 30,000元及 iOPENMall購物金 2000元。 

 優等三名，獎金 10,000元及 iOPENMall購物金 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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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拍攝費用補助 :  

  所有參與本活動者，將由本單位統一保旅遊平安險，可自行投保其他項目 

    本活動拍攝費用的補貼採實報實銷制，須先於計劃書內之第六項-預

估所需拍攝經費填寫預估費用，待主辦單位審核計畫書內容並通過後，方

可前往拍攝。拍攝中所有支出都需開立統一發票或索取收據，拍攝完畢後，

填寫「附件五_拍攝費用核銷表」，填妥完畢後印出，並連同所有支出單

據一併寄回主辦單位進行核銷撥款作業。 

(可核銷項目:飲食、交通、住宿、體驗，如有特殊需求請在計畫書內備註) 

九、 注意事項 

(一) 參與作品皆須遵守著作權法、專利法等相關智慧財產權之規定，若發現有違

反規定以致觸犯法律，得取消其資格；作品事後若經人檢舉並查證屬實有違

反規定，或有抄襲、仿冒事實者，主辦單位除取消其資格外，並追回其領取

之所有獎勵措施；若有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等法律責任，概由參與者擔負一

切責任。 

(二) 參與者保有產品之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惟因推廣之需要，參與者須配

合主辦單位相關文宣編製及行銷推廣活動，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得運用參

與者提供之著作、圖片、說明文字等資料，作為展覽、攝影、編輯、宣傳、

推廣、報導、出版等用途。 

(三) 報名方式均採郵電報名，不受理書面文件，若有網路操作問題，歡迎來電洽

詢。所填寫及上傳之檔案請自行留底備份，恕不退還。 

(四) 請務必配合資料送件截止時間，未於指定時間完成送件之參與者，視同放棄

報名。 

(五) 若是團隊報名，所有聯絡之業務需要(Ex. 拍攝費用核銷或獎勵金發放…等)，主

辦方將統一聯繫主要聯絡人。團隊內部分工或權益分配（如獎勵領取及分配，

包含稅金分攤等），若有任何爭執疑問，應由團隊自行處理，主辦及執行單位不

涉入爭議。參與者須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負擔獎勵之稅金。 

(六) 參與團隊須配合成果展示等相關宣傳活動。 

(七) 凡參加本活動者，視同同意本相關規定；其他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另行公

告。 

＊以上說明、活動辦法、費用補貼及獎勵，主辦單位有權保留隨時終止或變

更等相關活動內容之權利＊ 


